
新经济环境下建设工程造价管控与结算疑难问题分析探讨
课程对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程建设企业（工程承包、建筑施工、勘察设计、房地产
开发、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监理、工程咨询、招标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
程交易中心、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工程造价、招标代理等）总经理、总法律顾
问、法务总监、总工程师、项目管理、市场开发、商务谈判、招标投标、合同
管理、成本管理等中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业务相关的直线经理人等。
课程大纲：
第一部分 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问题分析探讨
一、综合单价中风险范围、幅度划分以及工程价差调整问题
二、招标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编制和项目特征描述问题
三、固定总价模式下工程量清单错漏问题
四、清单计价模式下暂估价问题
五、清单计价下投标报价与不平衡报价问题
六、计日工、总承包服务费、工程变更、清标等问题
七、消耗量定额缺失、信息价格缺失等问题
八、计税方法与工程造价不一致问题
九、招标文件与招标工程量清单不一致问题
十、设计图纸与招标工程量清单不一致问题
十一、合同文件与招标控制价不一致、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与招标文件不一致问
题
十二、人工费调整、材料价差调整问题（主要包括基准单价与材料消耗量确定、
认质认价、信息价缺失与失真等）
十三、措施项目费调整问题（包括工程变更导致的施工方案变化引起的措施费
调整、危险性较大工程措施项目费的调整）
十四、办理工程签证注意的问题（包括如何签证可以规避结算争议、如何使签
批的施工方案具有工程签证的性质）

第二部分 建设工程项目计价纠纷问题分析探讨
一、不具备施工资质的个人，工程造价能否计管理费
二、逾期支付进度款利息标准能否适用于逾期支付工程款
三、合同约定竣工日期以竣工验收备案表核准日为准，法院是否认可？实际竣
工日期认定标准是否可以自由约定
四、实际施工人能否要求法院按照业主大合同造价鉴定
五、能否依据承包人与发包人的造价鉴定结果主张工程款
六、对于已完成工程量无法提供证据，法院会如何认定
七、双方均不申请造价鉴定，法院能否根据进度款比例推定工程总造价
八、以房抵账是否实际履行是否影响债权转让的法律效果
九、申请造价鉴定是否受合同固定总价所限

第三部分 建设工程项目合同价款疑难问题分析探讨
一、单方编制的结算书经过质证后核减异议部分能否作为定案依据
二、法院关于垫付材料款抵扣工程款证明标准是什么



三、非施工方原因，未施工项目能否按合同约定价格扣除
四、分包方不认可项目部已付工程款金额，如何处理
五、工程分包未签书面合同可按总包与业主结算认定分包造价，能否扣除税金、
管理费、项目部运营成本等款项
六、工程交工证书、竣工鉴定书、签证单签认后，能否推翻
七、工程结算总价的举证责任并非都在承包方
八、结算协议签订过程风险如何防范与化解
九、烂尾工程，施工方是否有义务证明工程质量合格
十、双方已经签订结算协议，结算协议之外产生的代付费用，甲方能否主张扣
除
十一、发包人明知或故意追求借用他人资质所签订的合同的效力和发包人欠付
工程款的利息性质及其处理
十二、合同签订后双方协商一致对施工范围和单价进行调整是否合法
十三、合同无效，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以房抵顶工程款的协议是否因而也应
无效
十四、合同无效，经法院释明各方明确均不申请造价鉴定，如何确定造价
十五、合同无效不能主张违约责任，能否按照过错程度可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第四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鉴定问题分析探讨
一、案外人厂家所报市场价属实，能否推翻鉴定造价
二、发包方不认可自己委托的造价鉴定该怎么办
三、业主的施工要求在造价鉴定中对认定工程量有何作用
四、法院如何对造价鉴定结论进行取舍
五、造价鉴定报告中的“无法确定造价”，法院会如何认定
六、工程造价鉴定若施工范围存在争议如何应对
七、鉴定报告理据不充分、结论不明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
八、将工程造价的举证责任分配发包方的情形
九、没有证据推翻工程量造价审定表，能否申请造价鉴定
十、抹灰、材料费不参与让利等造价鉴定专业问题争议，法院会如何评判
十一、分包纠纷判决的造价鉴定意见能否判决承发包纠纷
十二、审（核）计结论、欠条、造价鉴定报告，法院如何采信
十三、施工方坚持固定总价拒绝鉴定，能否按发包方自认的造价判决
十四、施工方提交了工程决算书已完成举证义务，发包方不认可，能否申请鉴
定
十五、工程分包司法鉴定造价能否高于结算价
十六、原审认定工程未完工未验收未结算不具备造价鉴定条件是否正确
十七、造价鉴定意见中争议单列项，法院能否按类比系数酌定其造价

第五部分 建设工程结算疑难问题分析探讨
一、三无项目及三产项目问题
二、指定分包与资质倒挂问题
三、垫资与“以房抵债”问题
四、超量采购及垫付代付问题
五、材料涨价风险如何应对



六、签证被拒如何应对
七、劳动用工及结算协议问题
八、工程停建与索赔权丧失问题

第六部分 健身工程审（核）计与结算问题分析探讨
一、审（核）计与结算问题概述
二、审（核）计与结算的形式
三、审（核）计与决算的约定
四、审（核）计与结算的救济
结语


